
會計學系學士班公告 

申辦會計系自主學習學分認定事宜 

會計學系大學部同學您好： 

1. 請符合資格的同學，於 115 年 5 月 8 日 12:00 前繳交相關資料至 LM206 會計系辦給

系秘。 

2. 依「輔仁大學自主學習學分實施辦法」第十條，學生申請自主學習學分認證通過者，

甲類及乙類至多採計各六學分(甲類由院、系（學位學程）開課、乙類由全人教育課

程中心開課)。因此同學可逕自本校教務處網頁／課務選課／自主學習，查詢外系可

申請的一覽表，如有符合資格請逕洽各單位詢問申辦手續。 

專業證照類 

1. 申請本項者，請將證照上傳至【學生證

照管理系統】，並比照英檢驗證的過程

辦理。 

2. 申請本項者，可依【輔仁大學會計學

系專業考試獎學金辦法】同時申辦獎

學金。 

3. 詳閱 115 年 2 月 23日本系官網公告 

專業競賽類 

申請本項者，亦可至本系官網參照 115 年

3 月 3 日公告依照其中的【所需資料】申

請系上獎學金及依本校獎懲辦法申請嘉

獎/小功/大功等獎勵。 

一、4 學分之專業證照類： 

1. 會計師 
2. 特許財務分析師第三級 
3. 理財規劃顧問之 M6「全方位理財規

劃」合格 
4. 考選部高等考試 

 
二、2 學分之專業證照類： 

1. 記帳士 
2. 內部稽核師 
3. 證券分析師 
4. 考選部普通考試 
5. 金融人員風險管理師 

於專業競賽獲『前三名』者，始符合資格。 

1. 北區大學會計辯論邀請賽 

2. 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 

3. 德勤稅務精英挑戰賽 

4. 勤業眾信稅務達人挑戰賽 

5. 資誠國際租稅盃個案分析競賽 

6. 安永國際稅務菁英大賽 

7. 全國大專院校電腦稽核個案競賽暨專

題研討會 

8. 頂尖盃全國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實作技

能人才競賽 

9. 其他經系務會議通過之國際性、全國

性學術競賽等相關學術活動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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